
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2025 年 10 月 18 日清晨，

刘女士在食堂内工作时不慎意外

摔倒。 随后， 刘女士自行前往奉

贤区中心医院就诊， 花费医药费

等近千元。 事故发生后， 刘女士

家属多次找到校方讨要说法， 双

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由

此引发赔偿纠纷。

调委会接到申请后， 迅速启

动调解程序。 调解员袁佳第一时

间前往食堂， 实地查看事故现

场， 向当时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

详细询问事发经过， 全面了解情

况。 在首次会议上， 双方各执一

词， 分歧较大。 刘女士情绪激

动， 她强调自己是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内， 校方应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要求校方赔偿包括医疗

费、 误工费、 精神损失费等共计

7 万元。 刘女士还表示， 受伤后

她无法正常工作， 失去了主要收

入来源， 后续还需承担相应的医

疗费用， 生活陷入了困境。

对此， 调解员首先向刘女士

进行普法释理， 明确指出虽然其

工作地点在学校， 但雇佣协议是

与科技公司签订的， 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 主张赔偿的责任主体应

为该科技公司， 而非校方。

而科技公司负责人刘先生则

辩称， 公司一直强调安全操作规

范， 已为员工提供了必要的劳动

条件， 事故现场地面并无水渍等

可能导致刘女士摔倒的直接因

素， 刘女士摔倒并非公司直接过

错， 不应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 双

方僵持不下， 现场气氛紧张， 调解

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引导公司方正视责任

面对这一情况， 调解员意识

到， 要有效化解矛盾， 必须兼顾法

律规定与情理考量。 一方面， 调解

员根据最高法相关规定， 明确告知

科技公司， 作为雇主， 对刘女士在

工作期间遭受的人身损害负有不可

推卸的赔偿责任， 引导公司方正视

自身责任。

另一方面， 调解员耐心倾听双

方的诉求与难处， 积极引导双方换

位思考。 调解员对公司负责人说

道： “如果您是刘女士， 在为公司

工作时受伤， 生活陷入困境， 您希

望得到怎样的对待呢？” 同时， 也

提醒刘女士要理性看待赔偿问题，

提出的赔偿诉求需有合理依据。

为打破调解僵局， 调解员多次

组织双方进行“背对背” 沟通， 分

别安抚双方情绪， 梳理争议焦点，

逐步缩小分歧。 随后， 组织面对面

协商， 积极搭建沟通平台。

随后， 调解员提出了折中的调

解方案： 由科技公司承担刘女士的

全部医疗费用， 并按照其平均工资

水平支付三个月的误工费。 此外，

再给予刘女士三个月的营养费、 护

理费补偿， 以上各项费用共计

27000 元。 该方案既充分考虑了刘

女士受伤后的实际损失和生活困

难， 也兼顾了公司的经济承受能

力， 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最终， 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 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这场持续多日的赔偿纠纷得以

圆满解决。

本案中， 若雇主能进一步优化

食堂地面防滑处理、 规范食材搬运

流程， 或许可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雇主需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制度， 为

雇员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

与必要防护设备， 定期开展安全培

训与操作规范教育。

雇佣双方应通过书面合同明确

约定工作内容、 报酬支付、 安全责

任等关键事项， 避免因权责不清引

发纠纷。 即使未签订书面合同， 事

实雇佣关系中的责任界定同样需以

法律为依据， 因此日常工作中需留

存雇佣相关证据， 如工资支付记

录、 工作安排记录等。

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 均应增

强法律知识储备。 雇主应知晓需承

担雇员工作期间受伤的赔偿责任，

主动规避法律风险； 雇员则应明确

维权途径与合理赔偿范围， 避免过

度维权或错失维权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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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持有某水蜜桃证明商标

的水蜜桃桃农协会， 意外发

现电商购物平台上一家网店

正在销售使用其商标的桃

子， 甚至还使用了虚假的销

售授权书误导消费者。 桃农

协会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后， 法院将该案委托至

上海徐汇区言和商事调解中

心进行调解， 调解员最终以

“授权书”这一核心证据为突

破口， 以法律为标准辨别是非，以

数据为工具还原案件真相，最终促

成双方达成和解。

2025 年 10 月 18 日清晨， 受上海一家科技有限公司

指派，刘女士在其承包运营的奉贤区小学食堂内作业时意

外摔倒，经诊断为腕部损伤、桡骨远端骨折。 因赔偿责任主

体认定及金额分歧，刘女士家属与校方协商无果，纠纷陷

入僵局。 近日，经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通过实地勘

查、证据收集、普法释理及多轮“背对背”“面对面”沟通，最

终促成刘女士与科技公司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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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虚假授权书误导

消费者

某水蜜桃桃农协会是“XX”

证明商标的权利人。 该商标为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用于证明“XX”

桃子的原产地域和特定品质， 该商

标处于有效状态， 并获评“驰名商

标”。

桃农协会诉称， 某贸易公司在

某电商购物平台开设网店销售桃

子， 于商品标题、 商品介绍图片等

多处使用“XX” 字样， 涉嫌构成

商标侵权。 此外， 某贸易公司在销

售过程中使用了虚假的销售授权

书， 误导消费者， 损害了原告商标

的品牌价值与经济利益。

据此， 桃农协会向徐汇法院提

起诉讼， 请求判令某贸易公司赔偿

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5 万

元。 法院经审查后将该案委托至上

海徐汇区言和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

解。

销售授权书已过期？

调解过程中， 双方围绕诉讼请

求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 调解员

首先就被告是否持有真实销售授权

书进行核实。 被告提供了一份由桃

农协会出具的销售授权书， 有效期

为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原告确认该授权书真实， 但强调其

仅适用于 2022 年， 涉嫌侵权商品

于 2023 年 7 月被取证购买， 因此

该授权书不能作为其销售行为的合

法依据。

《“XX” 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

则》 对使用“XX” 证明商标的商

品的生产地域范围和质量标准进行

了明确规定， 只有符合标准的种植

者， 才可申请使用“XX” 证明商

标。 原告称正品 XX 水蜜桃因品质

特殊， 都是直采直发， 而被诉侵权

商品发货地不在使用“XX” 证明

商标的商品生产地域范围， 且商品

不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 这一点在

被诉商品链接下的买家评论中也有

所体现。 公证书所附照片亦显示，

公证购买的侵权商品存在损坏情

况。 由于被告无法提供 2023 年的

有效销售授权， 其在商品链接标

题、 商品展示图等多处使用“XX”

标志的行为， 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侵害。

商品销量多为 “刷单”

所致？

经过调解员阐明， 被告认可其行

为构成侵权， 但辩称店铺售卖商品销

量多为“刷单” 所致， 真实销售金额

仅有 4 万元左右， 并未对原告造成重

大损失。 然而， 根据原告取证公证书

显示， 被告共售卖 1.8 万件商品， 每

件商品 60 元， 销售金额达 108 万元。

随后， 被告提供了以 1 元单价刷取

1.7 万件销量的相关证据。

经调解员向电商平台调取实际销

售数据， 证实被告所述的“刷单” 情

况基本属实， 双方当事人就侵权商品

的实际销售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

此基础上， 考虑到被告确实存在经济

困难， 原告在最终赔偿金额上予以酌

情减免。 在双方对侵权事实无异议的

基础上， 经调解， 原告综合考虑被告

的主观过错、 实际获利及经济状况等

因素， 酌情减免赔偿额， 最终双方以

1 万元达成和解。

本案以“授权书” 这一核心证据

为突破口， 有效揭示了被告行为表面

合法性背后的实质缺失。 同时， 又以

地理标志为标准， 从产地溯源、 品质

对比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在完整数据

链支撑下， 侵权事实清晰无争议， 案

件最终调解成功。 和解方案兼顾了法

律的严肃性与调解的人文关怀， 彰显

多元解纷机制的实践价值。

本案的化解为类案提供了一条可

借鉴的调解路径： 以法律为标准辨别

是非， 以数据为工具还原案件真相，

以保障民生为根本立场促成矛盾调

和。 和解方案在落实知识产权刚性保

护的同时， 亦考量了小商户的实际生

存状况， 实现了规则捍卫与司法温度

的有机统一， 是新时代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案例点评】

【案件点评】


